
解釋字號 釋字第60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12⽉02⽇

解釋爭點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⾏細則第四⼗⼆條申請緩課之期限規定違
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九⽇制定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

條例第⼗六條第三款規定，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於同條

例第八條所規定之重要事業者，其股東因⽽取得之新發⾏記名股

票，免予計入該股東當年度綜合所得額；其股東為營利事業者，

免予計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。主管機關於八⼗六年九⽉

⼆⼗四⽇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⾏細則第四⼗⼆條規定，公司以未

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於該條例第八條所規定之重要事業者，應於

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准增資後六個⽉內，檢附相關文件向管轄稽

徵機關申請該次增資發放予股東之股票股利免計入股東當年度所

得課稅，乃屬執⾏該條例第⼗六條第三款規定所必要，符合⾸開

法律規定之意旨，並未逾越⺟法之限度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

⼗三條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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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營業之⾃由為憲法上⼯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，本院釋字

第五⼀四號解釋⾜資參照。國家對⼈⺠⾃由權利之限制，應以法

律定之，且不得逾越必要程度，憲法第⼆⼗三條定有明文。如為

便利法律之實施，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，其

內容須符合立法意旨，且不得逾越⺟法規定之範圍。其在⺟法概

括授權情形下所發布者，是否超越法律授權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

⽤之文字，⽽應就該法律本⾝之立法⽬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

意義為綜合判斷，迭經本院解釋闡明在案。

　　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九⽇制定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

六條第三款規定，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於同條例第八條

所規定之重要事業者，其股東因⽽取得之新發⾏記名股票，免予

計入該股東當年度綜合所得額；其股東為營利事業者，免予計入

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。揆其立法意旨，乃為加速公司資本

形成，使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，作為改善財務結構之特定⽤途

者，准其因增資⽽配與股東之股票股利予以緩課，促使股東同意

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（公司法第⼗三條、第⼆百四⼗條

及第⼆百四⼗⼀條參照），⽽影響公司累積資本之⽅式，對於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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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之財務結構、營運及發展⾃有重⼤影響，是構成公司財產權及

營業⾃由之重要內容。惟因增資⽽配與股東之股票股利是否應予

依法緩課，應由主管機關核實認定之。為執⾏上開法律規定，主

管機關於八⼗六年九⽉⼆⼗四⽇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⾏細則第四

⼗⼆條規定：「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於本條例第八條所

規定之重要事業者，應於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准增資後六個⽉

內，檢附下列文件向管轄稽徵機關申請該次增資發放予股東之股

票股利免計入股東當年度所得課稅。⼀ 被轉投資事業經中央⽬的

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符合重要事業之核准函。⼆ 增資前後股份有限

公司執照影本及股東名冊。但上市公司得免附股東名冊。三 股東

會會議紀錄（含增資資⾦來源運⽤明細表）。四 經簽證機構簽證

完畢之股票樣張及股票簽證證明文件。五 轉投資相關文件（第⼀

項）。公司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檢⿑文件者，得於期限屆滿前

敘明理由提出申請，並聲明補送。但應於期限屆滿之次⽇起六個

⽉內補送⿑全（第⼆項）」，乃係基於上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

四⼗三條之授權，為執⾏同條例第⼗六條第三款有關租稅緩課事

項所為規定。衡諸申請緩課之相關事實資料多半掌握於公司⾃

⾝，故課公司協⼒義務，使公司主動於⼀定期間內檢具相關資料

申請，符合⾸開法律規定之意旨。其中有關六個⽉申請期間之規

定，對依法令規定進⾏申報之公司⽽⾔，雖屬較短之期限，惟其

並非對租稅緩課之內容或適⽤範圍予以限縮，況租稅緩課影響國

家稅收及納稅義務⼈之稅務規畫，因此申請期限不宜過⻑，⼜系

爭規定除六個⽉期間限制外，復容許提出申請之公司得於期限屆

滿前敘明理由提出延期補送之申請，補送期間亦達六個⽉，因係

考量符合重要事業核准函之取得尚非容易，且公司轉投資之⾏為

須配合重要事業增資時間，已可緩和申請期間之限制。是衡量前

揭諸項因素，應認系爭細則有關六個⽉期間為執⾏⺟法及相關法

律所必要，符合立法意旨，且未逾越⺟法之限度，與憲法第⼗五

條及第⼆⼗三條並無牴觸。

　　公司以未分配盈餘增資轉投資於重要事業者，因增資⽽配與

股東之股票股利是否得予緩課，對公司之財務結構、營運及發展

有重⼤之影響，乃構成公司財產權及營業⾃由之重要內容，應受

憲法之保障。⽽上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⾏細則第四⼗⼆條規

定，公司申請租稅緩課只能於⼀定期限內為之，對公司之財產及

營業發展之⾃由發⽣實質之重要影響。本件聲請⼈依法以⾃⼰名

義向主管機關申請緩課，並已以⾃⼰名義提起⾏政及司法救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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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其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關於緩課優惠程序要件之規定，限制

其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利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⽽向本院聲

請解釋憲法，⾃無違於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

⼆款之規定。⾄八⼗四年⼗⼀⽉⼗五⽇修正發布之同細則第四⼗

七條第三項規定，並非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令，故不在

本件解釋範圍內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　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06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許⼤法官宗⼒、余⼤法
官雪明、曾⼤法官有⽥、林⼤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；彭⼤法官鳳⾄、徐⼤法官璧湖共同提出之
協同意⾒書；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同意⾒書、聲請
書及其附件)

許⼤法官宗⼒、余⼤法官雪明、曾⼤法官有⽥、林⼤
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彭⼤法官鳳⾄、徐⼤法官璧湖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恒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林○南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促進

產業升級條例第16條第3款（中華⺠國79年12⽉29⽇制定公布）
(79.12.29)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43條（中華⺠國79年12⽉29⽇
制 定 公 布 ） (79.12.29)

 促進

產 業 升 級 條 例 施 ⾏ 細 則 第 42 條 （ 86 年 9 ⽉ 24 ⽇ 修 正 發 布 ）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公司法第13條(94.06.22)

公司法第240條(94.06.22)

公司法第241條(94.06.22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3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3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3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3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2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92&ldate=2005062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92&ldate=2005062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92&ldate=2005062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

(86.09.24)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⾏細則第47條第3項（84年11⽉
15⽇修正發布）(84.11.15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０六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恒０股份有限公司於八⼗八年七⽉間經股東會決議，利

⽤八⼗七年度未分配盈餘轉增資投資重要科技事業公司，遲⾄八

⼗九年⼗⼆⽉間始依⾏為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⼗六條第三款規

定（七⼗九年⼗⼆⽉⼆⼗九⽇制定公布），檢具相關文件向國稅

局提出申請，准其股東因⽽取得之新發⾏記名股票，免予計入該

股東當年度綜合所得額課稅。國稅局以聲請⼈未於前開促產條例

細則第四⼗⼆條規定之期限內提出申請，亦未於截⽌⽇期前提出

正當理由申請延展為由，否准所請。聲請⼈不服，乃提起訴願、

⾏政訴訟，遞遭駁回確定。爰以確定判決所適⽤之前開促產條例

細則第四⼗⼆條規定牴觸憲法第⼗九條及第⼆⼗三條，聲請解

釋。




